104學年度第一學期商業經營科期中第三次科務會議報告事項
會議日期：104/11/06(五)下午13:10 

一、主席報告：

本人接手科主任至今，在科務推動方面面臨許多的問題，想藉此機會將諸多問題一併提出討論，以取得科內老師共識，俾讓科務活動能順利推展。
二、討論議題：
1. 國中入班宣導的輪值制度，請討論。
說明：
(1)以往國中入班宣導是由科主任再加科內1~2位教師出去宣導；而現在學校的運作方式是由科主任與其他兼行政職教師負責技職博覽會宣傳及帶隊入班宣導，無兼行政職的教師則由各科推派2位教師負責國中入班招生宣導。
(2)在103學年度國中入班宣導老師中，科內輪值恰輪到淑芬師與翠華師，當時有報給正芳組長去安排場次，後來因為淑芬師在招生期間正處懷孕後期，正芳組長並未安排任何場次；而翠華師原被安排兩場，後來因公假時間衝突而缺席一場，最後只有參加一場，因此兩位老師當年度的輪值該如何認定？
     決議：
(1)當年度由科報出去的名單，只要老師有出去國中入班宣導的事實，不論次數即當作已執行完當次的輪值。
(2)淑芬師因無參加任何一場，遂以遞延的方式於104學年度再執行。

(3)依據本科輪值表，翠華師的下一位應為雅婷師，因雅婷兼任實習組長屬行政人員，已實際支援國中技職博覽會與國中職業試探，故本學年度代表本科至國中入班宣導的老師為淑芬師與鳳儀師。
2. 期初課務排課的相關問題，請討論。
說明：
(1)本科任教科目因包含2門考科，總鐘點數眾多，因此科內老師的課數很少會平鐘點，幾乎不論擔任校內任何職位都會超鐘點。

(2)為免教師負荷過重，超鐘點的部分力求公平，不要只集中在少數老師身上。

(3)部份科目是有安排老師任教輪序的，可能在這學期正好輪到，因而產生教學多頭的現象，實難避免，但原則上以不超過3頭為限。
(4)其峰師以他過去三年當科主任的經驗提出，由於是科主任先初排課表，再依教師個人需求由科主任協調課務，但總有不盡人意的地方，使得科主任不被科內老師諒解。
     決議：
(1)除有延續性的課程須由原授課老師接續授課，以及當學年度輪到須授課的科目外，其餘科目則由全體老師開會當場協調決定。
(2)開會的時間訂於8月輔導課期間，因為須等到全體老師的職務大致確定後，再進行開會選課，確定的時間可於期末教研會討論決定。

3. 如何落實科內制度的推動，請討論。
說明：
(1)翠華師於103學年度開始時，因為答應教務處的請託擔任實習老師的指導教師，於是善成主任以此為由介入科內排課，請當時的科主任其峰師將翠華師的課務由原本一班商二行銷學調整為兩班皆由翠華師來上，也因此拜託洪主任將原本輪到一班的商二行銷學交給翠華師。翠華師本人對此表示：科的制度是備而不用，若有人願意接受該任務，就不需要啟動輪值制度。
(2)由於本科二上的行銷學與二下及三上的專題製作，還有三下的商經實務是接續的，因而導致本學年度翠華師必須同時任教兩班的商三專題製作，共指導25組專題，又加上身體狀況出現問題，已經無法負荷；也因此影響原本本科已排定好的後續科內老師輪值。
(3)翠華師提及，商科5位老師全在專任，課都吃不完有可能還要超鐘點，所以不能再有1人去當導師或代導師，這個底線科主任沒抓住。
(4)翠華師提及，本人於校內擔任兩班專題指導教師，又有校外課綱委員等任務，體力已不勝負荷。

決議：
(1)科內制度既已訂立，應受到尊重，科內已訂有輪值制度的事項，若科內老師被相關處室徵詢擔任該工作時，請該單位直接洽科主任，由科主任協調後續事宜，以尊重本科制度。
(2)針對擔任實習老師指導教師事件，希望教務處能尊重本科制度及科主任，除主動洽科主任外並請實習老師主動到本科報到。

(3)當排到輪值的工作或教學科目需要變動時，可於事先告知並提交科務會議進行討論協調，取得共識之後再行調整。

(4)科主任並無安排科內老師在學校擔任何項職務的權力，許多職務皆由一級主管直接徵詢，因此無科主任應抓住本科底線的說法，而只能以學校整體考量為依歸，在學校人事底定後就科內課務安排規劃。
(5)教師接受委託任務時，即應先考量科內課務以及自身能力，既接受任務就不宜以此為由推拒科內事務，影響本科運作。
三、臨時動議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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